中共阳山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关于乡村振兴资金管理使用专项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省委、市委工作安排，2022年8月24日至10月31日，连南瑶族自治县委第二巡察组对我局党组开展了乡村振兴资金管理使用专项巡察，并于2023年4月3日向我局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乡村振兴资金管理使用专项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一、巡察整改组织情况

对连南瑶族自治县委第二巡察组反馈的意见，我局党组高度重视，以坚决的态度、严明的纪律、扎实的措施，不折不扣地抓好整改，切实担负起落实巡察整改的政治责任。

（一）加强领导，强化整改工作的政治担当。4月3日连南瑶族自治县委第二巡察组向我局党组反馈巡察意见后，局党组高度重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成立了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党组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巡察整改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巡察整改任务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巡察整改日常工作和协调督办工作，确保整改任务落实。

（二）制定方案，细化整改工作的任务措施。围绕巡察反馈的问题，局党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整改工作方案，列出问题清单，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落实整改责任，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务求实效。

（三）以上率下，扎实推动整改工作落实。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局班子成员带头履行职责，带头抓整改落实，以上率下带动各股室层层落实整改责任。督促各责任股室认真对照巡察反馈意见，扎实做好整改工作，完成一项销号一项，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四）建章立制，专项督导，巩固提升整改工作成效。局党组坚持标本兼治，深刻剖析问题产生根源，倒查工作不足，制定完善一批管长远、治根本的有效制度，防止问题反弹回潮。截至目前，修订了《阳山县农业农村局财务管理制度》，配套做好政策制度解读工作，确保从源头上、制度上封堵工作漏洞，确保做到用制度管人管事。

二、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一）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以及上级党组织工作部署方面

1.针对“‘第一议题’的涉农领域学习力度不够”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常态化坚持。

局党组坚持“第一议题”学习制度，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涉农领域知识反复学、经常学。2023年上半年，党组会、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对涉农领域集中学习6次。
2.针对“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不强”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常态化坚持。

局党组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组会议事规则，并由专人做好详细的党组会议记录。2023年上半年共召开12次党组会，其中9次有讨论“三农”方面的工作。

（二）在履行主管监管责任方面

1.针对“项目存在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常态化坚持。

一是召开专题整改会议。我局多次召开相关项目建设工作会议。会议对特色村建设的规划设计、预算编制、预算送审、合同签订、公示、工程监管、工程验收等事项进行了相关业务培训。二是举办专题培训班。举办阳山县乡村振兴干部培训班，其中就《财政专项资金使用规范》《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及美丽宜居村建设指引》等主题开展了专题授课。三是加强项目管理。在今后的项目管理中，我局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原则。  

2.针对“项目预算执行进度和资金使用进度缓慢”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常态化坚持。

一是针对2023年的特色村创建任务和将要下达的资金，我局已定期开展建设进度督促工作，督促指导乡镇加快建设进度。二是开展相关项目的梳理工作，避免类似情况。
3.针对“项目工程款支付材料不完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常态化坚持。

一是要求阳城镇提供完整的资金支付申请材料，含工程验收表、工程验收结算表等。二是严格按照《资金支付申请材料目录》要求，从自然资源局拷贝相关资料到我局项目工程款支付资料中备案。                                                                 
4.针对“履行主管监管责任不到位，缺乏对项目资金管理使用的跟踪检查”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部分已整改完成，其余部分持续推进。

一是印发《关于报送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统计表及整改工作情况汇报的通知》《关于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查“回头看”和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工作督导的通知》《阳山县2023年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高质量发展督查方案》，做到有指导有督导，确保整改落实有效。二是加大督查检查力度。结合定期督查和日常督导工作，督促指导各乡镇及时主动对标对表存在问题，并举一反三，全面进行自查自纠。三是持续巩固整改成效。对于后续新增实施的项目，我局将进一步加强项目报账资料的审核，持续加大项目资产风险评估力度，扎实开展实施绩效目标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估工作，确保资金项目安全有效运行。

5.针对“对‘三资’平台建设使用指导督导不到位”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常态化坚持。

一是加强培训指导，明确农村集体资产监管责任。整改工作开展以来共组织1次农村集体资产清查培训和3次农村集体产权交易流转服务平台使用培训，培训人次为91人次。二是已完成2022年度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拟完成2022年清产核资数据对接后，督促各乡镇将整改数据录入微监督平台完成更新。
6.针对“扶贫资金投入后续管理工作不完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常态化坚持。

为持续扎实做好扶贫资金后续管理工作，我局将进一步举一反三，切实履行管好用好各级衔接资金的主体责任，严格按照省市有关支出进度要求，全力加快衔接资金的拨付使用，确保按时完成资金支出，及时、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避免后续再出现资金滞留闲置的情况。
7.针对“未对涉农资金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进行‘双监控’”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常态化坚持。

按要求收集发放明细等相关资料。

（三）一体推进“三不腐”方面存在的问题

1.针对“党组领导作用不突显”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常态化坚持。

强化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的核心作用。完善党组议事规则，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工作制度，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
2.针对“大额现金支付相关费用”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常态化坚持。

严格按照会计制度进行记账。

三、下一步打算

（一）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各项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局党组主体责任和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确保党对农业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推动全县乡村振兴工作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二）持续巩固扩大巡察整改成果。以巡察整改为契机，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继续深挖问题根源，突出整改实效。对已经完成需要长期坚持的各项整改工作，及时组织“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果，防止过去的老问题“反弹”，确保取得扎实成效。

（三）推动形成长效机制。针对巡察反馈的问题，深刻反思制度漏洞，加大建章立制力度，进一步扎密扎紧制度的“笼子”。进一步增强巡察整改成果运用和转化，努力为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我局党组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0763-7801438；邮政地址：阳山县韩愈路28号县社会综合服务中心六楼。
                    中共阳山县农业农村局党组

                        2023年6月25日


